嘉義市112學年度正向行為支持研習實施計畫

壹、依據：嘉義市112年度特殊教育年度工作計畫。
貳、目的
一、推廣正向行為支持理念，增進普通班教師、特教教師及專輔教師團隊合作運用正向行為支持策略介入特殊教育學生之情緒及行為問題，進而有效建立個案之正向行為，提升普通班融合教育之氛圍。
二、促進本市發展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支援團隊服務制度，俾落實國中小階段特殊教育學生正向行為支持計畫之推展。
參、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嘉義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嘉義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承辦單位：嘉義市港坪國小。
肆、研習日期
一、第一場次：112年11月29日(三)，13點30分至16點10分。
二、第二場次：112年12月6日(三)，13點30分至16點10分。
三、第三場次：112年12月13日(三)，13點30分至16點10分。
四、第四場次：112年12月20日(三)，13點30分至16點10分。 
五、第五場次：112年12月27日(三)，13點30分至16點10分。
伍、研習地點：嘉義市港坪國小活動教室。
陸、參加對象
一、本市國中小特教教師，每一場次請各校薦派至少1名特教教師參與研習，情緒行為障礙巡迴輔導班教師須全程參與研習。
二、本市國中小普通班教師及專輔教師，請各校薦派班內有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生之教師擇兩場次參與研習。
三、對本研習主題有興趣之教師。
柒、報名方式：即日起至每一場次研習當天前請逕至「全國特教資訊網」報名，錄取名單將公告於全國特教資訊網。
捌、研習內容：詳見課程表(附件)。
玖、經費：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經費項下支應。
拾、獎勵：工作人員於活動結束後，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辦理敘獎。


拾壹、附則
一、每一場次請各校務必薦派至少1名特教教師參與研習，以利後續處理校內具有情緒及行為問題之學生。
二、參加人員全程參與五場次研習，可獲贈一本正向行為支持書籍。
三、參加人員准予公假，由參加人員所屬單位本權責核定，研習時數核實給予。
四、研習前請查詢是否已審核錄取，經錄取後因故未能參加者，請通知承辦單位請假。
五、為響應環保，教師參與研習請自備餐具及環保杯。
拾貳、本計畫奉核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附件
正向行為支持研習課程表
	場次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
	主講人

	一
	11/29
(三)
	13:30-16:10
	1.三級預防概念及行為觀點
2.實務經驗分享
	台中特教學校
蔡維倫老師

	二
	12/6
(三)
	13:30-16:10
	1.運用正向行為支持於班級經營實務分享
2.正向行為支持策略個案輔導示例
	台中特教學校
林示安老師

	三
	12/13
(三)
	13:30-16:10
	1.正向行為支持相關表格介紹
2.功能行為評量表及介入策略應用
3.案例分析與實務演練
	嘉義特教學校
林澤洋老師

	四
	12/20
(三)
	13:30-16:10
	情緒及行為問題學生的實務案例分享
（包含行為教導）
	台中特教學校
廖莉婷老師

	五
	12/27
(三)
	13:30-16:10
	1.大家來找碴
(有沒有似曾相識或是哪裡不一樣)
2.案例說明：
· 行為問題的選擇與界定
· 行為動機評量表
· 行為前後事件記錄表
· 對立行為模式圖
· 行為功能介入計畫
	嘉義市南興國中
胡桂琴老師
嘉義市崇文國小
黃盈熒老師
嘉義市興嘉國小
吳宛真老師



